
第四条 各宗教应当坚持独立自主

自办的原则。宗教团体、宗教活动场所和

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。

宗教团体、宗教活动场所、宗教教职

人员在友好、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；

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在对外经济贸易、科学

技术、文化、教育、卫生、旅游、体育等合作、

交流活动中，不得接受附加的宗教条件。

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其他有关

国家机关应当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

动，维护宗教团体、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

公民的合法权益。

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

务部门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涉及国家利

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；

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负

责有关的管理工作。

第二章 宗教团体
第七条 本条例所称宗教团体，是指

依法成立的佛教协会、道教协会、伊斯兰

教协会、天主教爱国会、天主教教务委员

会、基督教“三自”爱国运动委员会、基督

教协会，以及其他依法成立的宗教组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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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信贷部门对以少数民族为主要

服务对象的从事食品生产、加工、经营和饮食

服务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，在贷款额度、还

款期限、自有资金比例方面给予优惠。

第十一条 城市人民政府对本条例第十

条所列企业以及生产经营少数民族用品企业

的贷款，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需要和条件，予

以贴息。

第十二条 本条例第十条所列企业纳税

确有困难的，税务机关依照有关税收法律、法

规的规定，给予减税或者免税。

第十三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

需要，合理设置清真饭店和清真食品生产加

工、供应网点，并在投资、贷款、税收等方面给

予扶持。

第十四条 对城市民族贸易企业和民族

用品定点生产企业的优惠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

办理。

第十五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并组

织有关经济、技术部门，加强同少数民族地区

和农村散杂居少数民族开展横向经济技术协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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